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

第十次IP位址代理發放單位工作小組會議記錄

時間：91年2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：30

地點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會議室（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2）

主席：陳執行長 文生

紀錄：郭晟偉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

二、報告事項

1. 宣讀前次會議記錄

2. 宣讀「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」第13次會議會議記錄

三、討論及決議事項

1. 成員年費與IP位址管理費用調整方案之討論

決議： 

（1）經與會之HiNet、和宇寬頻、台灣電訊、太聯、聯禾及台灣索尼等提出提出諸多意見充分討論，並逐一再徵問所有與會人員意見（17個單位，22人）後，一致同意採行TWNIC之費用調整建議方案，惟建議將「成員年費」名稱，修改為「IP位址維護年費」。

（2）配合修改「TWNIC IP位址發放管理收費辦法」，並提IP委員會通過後，公告於TWNIC網頁且於本年度3月1日起開始實施。
（3）TWNIC所提方案如下:

1. IP位址維護年費

	成員等級
	IP 位址數量
	IP位址維護年費

	9
	> /13
	NT$441,000

	8
	≦ /13
	NT$401,000

	7
	≦ /14
	NT$334,000

	6
	≦ /15
	NT$260,000

	5
	≦ /16
	NT$184,000

	4
	≦ /17
	NT$122,000

	3
	≦ /18
	NT$77,000

	2
	≦ /19
	NT$45,000

	1
	≦ /20
	NT$25,000


2. IP 位址分配費用

此費用係於IP位址分配時之一次收取費用，以 /20 ( 16 class C ) 為最小計算單位，每單位費用為NT$3,000元，即/20收費NT$3,000，/19收費NT$6,000，/18收費NT$12,000，其餘依此類推。

2. Internet Cable IP位址核發原則之討論

決議：因應Internet Cable之市場需求，新增訂Internet Cable IP位址分配原則，將提交TWNIC IP委員會，待IP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擬公告於TWNIC網頁並將於本年度3月1日起開始實施。本案如下：

· Internet Cable IP位址分配原則

依 Cable Modem 用戶對IP位址需求之種類，分為單機型及網路型二類，用戶可依其需求選擇所需之類型。各類型IP位址之分配原則如下：
(一) 單機型

採Bridge Mode方式，配發一個IP。
(二) 網路型

最多不得配發超過8個IP位址(含系統設備設定之需求所需)，若其有額外之需求，依TWNIC對ISP所認可之Assignment Window原則辦理，即超過Assignment Window所定之數量時，ISP需提Second Opinion Request Form送至TWNIC審核，TWNIC審核通過後方可核發。
四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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